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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與美國高通公司 (Qualcomm 

Incorporated)簽訂芯片採購框架協議  

1、基本情況介紹 

本公司近期隨中國機電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訪問美國，根據本公司經營計劃，

本公司 2012年 2月 17日（太平洋時間(PST））與美國高通公司簽署了《2012年-2015

年芯片採購框架協議》（以下簡稱“《高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根據《高通芯

片採購框架協議》，本公司在 2012年至 2015年期間擬向美國高通公司的採購價值總

計不少於 40億美元。該事項屬於本公司正常的原材料採購行為。 

2、美國高通公司介紹  

美國高通公司總部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是 CDMA(碼分多址)數字無線技術

的先驅，也是推動 3G 無線產品和服務發展的領導廠商之一。美國高通公司在開發

CDMA2000、1X、1xEV-DO 和 WCDMA(UMTS)芯片組和解決方案方面走在世界前

列，同時將其核心 CDMA 專利技術授權給全球多家通信設備廠商。 

3、風險提示 

（1）本公司與美國高通公司本次簽署的《高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是就協議雙

方合作意圖所作的闡述，不對任何一方構成約束，也不會在協議雙方之間設定任何法

律權利或義務。 

（2）本公司與美國高通公司雙方之間任何確定的交易應以雙方簽訂的長期供貨

合同和具體訂單為准,本公司將根據生產經營情況逐步進行採購，實際執行情況可能與



 

該《高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存在偏差。 

二、本公司與美國博通公司（Broadcom Corporation）簽訂芯片採購框架協議 

1.基本情況介紹 

本公司近期隨中國機電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訪問美國，根據本公司經營計劃，

本公司 2012年 2月 17日（太平洋時間(PST））與美國博通公司簽署了《2012年-2014

年芯片採購框架協議》（以下簡稱“《博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根據《博通芯

片採購框架協議》，本公司在 2012年至 2014年期間擬向美國博通公司的採購價值總

計不少於 10億美元。該事項屬於本公司正常的原材料採購行為。 

2.美國博通公司介紹 

美國博通公司總部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是全球領先的有線和無線通信半導

體公司。美國博通公司產品在家庭、辦公室和移動環境中無縫提供語音、視頻、數據

和多媒體連接。 

3.風險提示 

（1）本公司與美國博通公司本次簽署的《博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是就協議雙

方合作意圖所作的闡述，不對任何一方構成約束，也不會在協議雙方之間設定任何法

律權利或義務。  

（2）本公司與美國博通公司雙方之間任何確定的交易應以雙方簽訂的長期供貨

合同和具體訂單為准,本公司將根據生產經營情況逐步進行採購，實際執行情況可能與

該《博通芯片採購框架協議》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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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史立榮、殷一民、何士友；五位非執行董事：

侯為貴、謝偉良、王占臣、張俊超、董聯波；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曲曉輝、魏煒、陳乃蔚、

談振輝、石義德。 


